
- 1 -

甲方 (发包方): 城固县林业局

乙方 (承包方): 陕西众森联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为确保汉中市城固县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发展改革资金其

他国土绿化项目（森林抚育）按时保质保量完成，通过公开招标，

乙方被确定为施工单位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

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合同条

款:

一、项目名称: 汉中市城固县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发展改

革资金其他国土绿化项目

二、施工地点和时间：

1.实施地点:广杨作业区（老庄镇广杨村）。具体位置详见

《汉中市城固县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发展改革资金其他国土绿

化项目（森林抚育）作业设计》。

2.时间期限:建设期限 3 个月，自 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2

月结束。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2 月底前采取卫生伐+修枝+割

灌除草+补植的综合抚育方式，完成项目建设任务。2026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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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前进行一次抚育，对成活率达不到 85%的小班进行补植。

三、工程总造价

根据市林业局《关于下达 2025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改革

发展资金计划的通知(汉林发〔2025〕41 号)》文件和招标结果，

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壹佰零壹万叁仟贰佰肆拾元陆角整

（¥1013240.60 元）。

四、建设内容及质量要求

（一）建设规模：实施森林抚育措施 3260 亩，具体技术标

准和施工要求详见《汉中市城固县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发展改

革资金其他国土绿化项目（森林抚育）作业设计》。

（二）质量要求

1.总体要求：抚育措施覆盖全部小班范围，综合验收达到合

格标准。

2.抚育措施

（1）卫生伐：对林分内枯死木、濒死木、被压木、受害木、

病虫木以及长势颓废无培养价值的林木进行检尺标号登记，从基

部伐除，伐桩高度低于 5 厘米，采伐物根据地形地势纵向或横向

成排成列有序堆放。采伐清理必须凭采伐证在设计范围内进行，

严禁超强度采伐、超范围采伐等乱砍滥伐违法事件发生。

（2）修枝：对于天然整枝不良影响林内通风光照和目的树

种生长的林木进行修枝，通过修掉林木下部过多的枝条、枯死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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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节林内通风透光条件，给林木的生长发育创造适宜条件，减轻

目的树种树冠火灾、雪压和风灾程度。修枝主要是修去枯死枝和

树冠下部 1~2 轮活枝，幼龄林阶段修枝后保留冠长不低于树高的

2/3,中龄林阶段修枝后保留冠长不低于树高的 1/2，枝桩尽量修

平，剪口不能伤害树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。

（3）割灌：对于灌木、藤本高度超过目的幼树幼苗并对其

生长造成严重影响的小班，进行割灌。割灌时以目标树为中心，

割除其周围 1-1.5m 范围内影响目的树种幼苗幼树生长的杂灌，

进行局部割灌，避免全面割灌。割灌-割藤时贴近地面切割，留

茬高度不宜超过 5cm，施工作业时注重保护珍稀濒危树木、林窗

处的幼树幼苗及林下有生长潜力的幼树幼苗，稀疏地段适度保留

灌木。

（4）补植：对目标树株数分布不均匀，低于每亩 30 株的小

班及林中空地面积大于 25m2的部分小班进行补植，根据现地调查

结果，补植株数为每亩 111 株。

A.补植面积:补植面积 85 亩;

B.树种选择:补植树种为七叶树。

C.苗木来源:补植苗木优先从汉中市区域内苗圃采购，良种

使用率达到 75%以上。

D.苗木质量:苗木质量符合《陕西省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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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级》(DB/T 378-2006)标准要求的合格苗木。所用苗木全部采

用由苗木商供应或经相关部门检验的具有“两证一签”(苗木检

验证(合格证)、植物检疫证、苗木标签)的 I 级苗木。苗木检验

中严格把关，选用植株健壮、苗干通直圆满、枝条苗壮、组织充

实、木质化程度高;根系发达且完整、有较多的侧根和须根、根

系无劈裂;具有完整健壮的顶芽;无机械损伤、无病虫害、不失水、

有旺盛生命力的优质苗木。

3.碑牌建设

标志碑牌建设：按设计要求设立项目区标志碑、牌。具体规

格、材质、书写内容等要求详见作业设计。

4.其他要求

一是乙方在施工过程中，必须无条件的接受甲方的组织领导，

接受甲方委派的技术员和聘请的监理人员开展技术指导和质量

监督。二是乙方的项目施工结束后，向甲方递交书面请验报告，

由甲方组织人员进行检查验收。三是乙方在施工过程中，要以小

班为单位对施工全过程进行影像资料拍摄留存。项目经理或技术

人员在施工期间每天要向甲方用奥维地图上报作业范围矢量数

据和完成的具体工作任务。

五、安全管理

1.乙方在施工过程中，要加强对施工人员森林防火宣传，切

实做好森林防火安全管理，配备灭火器等设备，做到人走火灭，

杜绝森林火灾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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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乙方在施工过程中，要加强对施工人员安全宣传教育，派

驻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做好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，避免出现

人身伤害、伤亡的事故发生。如出现施工人员伤亡，所有责任由

乙方承担。

3.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为工人购买必要的劳保设备和人

身安全保险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六、工程费用结算

工程费用结算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中央预算内资金管理有

关规定和程序实行报帐制，乙方应提供验收报告(单)、并开具正

式发票结算，所有税费由乙方承担。甲方依据工程进度、检查验

收结果（工程进度支付报审表）按规定支付工程款项。共分 3 次

结算工程费用，工程总金额壹佰零壹万叁仟贰佰肆拾元陆角整

（¥1013240.60 元）。

（1）合同签订后，乙方进入作业区现场开始施工，监理签

发开工令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按总金额¥1013240.60 元 30%

预付工程款叁拾万叁仟玖佰柒拾贰元壹角捌分（¥303972.18 元）。

（2）工程施工结束，项目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

由乙方提出第二次拨款申请，甲方拨付给乙方总金额

¥1013240.60 元 60%的工程款陆拾万柒仟玖佰肆拾肆元叁角陆分

（¥607944.36 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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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剩余总金额（¥1013240.60 元）10%工程款壹拾万壹仟

叁佰贰拾肆元零陆分（¥101324.06 元），待项目经过上级部门

组织综合验收合格，扣减可能产生的违约金后，将剩余部分全额

支付给乙方。

七、双方责任

（一）甲方：

1.负责提供本项目作业设计资料。

2、开工前，协助乙方进行一次基本操作技术、安全生产,

和森林防火培训教育。

3、对施工质量、进度、安全生产、乙方项目经理、技术负

责人、安全管理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在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,并委

托监理单位指派跟班作业监理人员抓好质量监督,一旦发现乙方

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或未按设计要求施工，甲方有权责令乙方停工

或返工。

4、负责根据本合同的规定组织对本工程进行检查验收。

5、按合同内容及时结算支付工程款。

（二）乙方：

1、按照投标文件相关内容派驻项目经理、专业技术人员、

安全员、工人等组织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，绝对服从

甲方的技术指导及质量检查、监督。

2、按照《汉中市城固县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发展改革资金

其他国土绿化项目（森林抚育）作业设计》、甲方、监理要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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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约定进行项目施工。乙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

工程任务，如果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必须无条件在期限内整改到

位，在期限内不整改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承担赔偿

义务。

3、施工作业完成后乙方必须对作业质量情况进行自查，按

作业设计内容范围全面完成。如确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的，须经

甲方同意后变更设计，按调整后地点施工。

4、不得将作业任务转包他人实施，一旦发现并认定有转包

行为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且乙方已投入资金不予补偿，若乙方

的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。

5、配合甲方的监督、检查和验收。严格执行国家各项政策

法规和制度，按期缴纳税费。乙方做好本次施工作业区域内的森

林防火工作，严禁违规用火，严防森林火灾发生。

6.若乙方出现严重质量问题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给甲方造

成的所有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，且连续三年内禁止参加城固县林

业工程项目政府采购。

八、违约责任

1、乙方未按投标文件技术方案相关内容派驻专职项目管理人员

和安全管理人员的，甲方在结算工程款时扣减合同金额的 5%，部分

未到场的，甲方视情况在结算工程款时扣减合同金额的 2%-4%。

2、乙方对工期控制措施不当，未经甲方同意延期完工超过 10

日的，视为乙方违约。乙方每延期 1 天甲方扣减合同金额的 0.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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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乙方违规转包工程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由此造成的损失

由乙方承担。

4、乙方应处理好施工区域村组及周边农户关系，严禁发生矛盾

冲突，每出现一起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的事件，甲方扣减合同金额

的 5%。

5、因乙方施工管理不善导致采伐木流失的，出现一次扣减合同

金额 1%。

6、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造成的损失由

乙方承担，并按合同总价款 3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(1)未经甲方同意，非不可抗力因素延期 30 天仍不能按期完成

工程建设任务或擅自变更设计的；

(2)因管理不当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森林火灾的；

（3）发生乱砍滥伐等违法采伐林政案件的；

(4)工程质量不合格，措施落实不到位，经2次整改后仍不合格的。

九、合同纠纷解决方式

项目施工过程中如遇纠纷，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

可向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。

十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二份，乙方二份，自甲、乙双方

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十一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签订补充合同，补充

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nSjcdpIW4mdbo7w4e3Mukw0EpH8x9hU5L4+045WJlDOn/uXohW3IQkkbmSx5EjfTiX4JUnPS395viX1/pwQKwRbY1kRx+tV9TsvASB3su6JfcIT7rmvw8oq3p7vXMs7YcJttcc+8H422LI5RMN7RTEZqpD9yCfHF7bClmOHYcC8pl+hfD6ndkdehl+PKYg2IUSuwu0VsOqFg0+Vjc2Gr9mnwgagw2LkI9+huvwgbpjSETVRmFCsulzLBZsHg0LvaPnHAC8mSf9udBt9KaNqMw9SkgjdHWHf5m/S8uA4QWtzu/V6yloi0H2lv0cuDBWx8TvIZdOI5BBg/ZRf0KlKr1lGbPvo80YTtINW+LYM47CIHmNorThwASZ13Z9M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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